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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瑞成   玄奘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邵心平   中華大學體育室副教授

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
育班設立辦法」修訂方向 

前  言

我國體育班之設立，源自民國60年

臺灣省政府訂頒〈臺灣省公私立中等學

校體育班設置計劃〉，期能透過集中訓

練之方式， 建立運動人才培養網，對具

有潛能、優良運動記錄之人才， 作有計

劃之長期培訓。民國65年訂定〈重點發

展學校單項運動辦法〉，由臺灣省教育

廳及臺北市教育局遴選運動成績優良之

中等學校， 集中具有潛力之運動人員， 

作有計劃之長期訓練。民國87年臺灣省

政府再度頒布〈臺灣省高級中等學校試

辦體育班實施計劃〉及〈臺灣省高級中

等學校試辦體育班學生成績考查試辦計

劃〉，培養優秀運動人才之體育班即依

上述法規運作。教育部則於民國73年頒

布〈重點發展單項運動實施學校得依需

要實施其他適當之編班方式〉、〈國民

中小學體育教育實驗班〉之行政命令，

民國95年訂頒〈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體育班設置要點〉，民國102年

訂頒〈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

法〉，本法規係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十三條第二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為培

育優秀運動人才，得提出計畫報經該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後設體育班；其設

班基準、員額編制、入學測驗、編班方

式、課程教學、訪視評鑑、停辦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之授

權訂定。本辦法實施至今雖僅2年多，惟

仍有部分設置體育班之學校及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反映部分條文有調整之需要。

為健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法制體

系，以發揮體育班培養競技人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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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103年高中體育組長會議對修訂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

之反映意見、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

反應及綜合研修小組之意見，提出〈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修訂

方 向 及 說 明 ， 供 各 設 置 體 育 班 學 校 參

酌，各辦理體育班學校亦可針對本辦法

提出修訂意見，供體育署修正辦法條文

之參考。

條文修訂方向

綜 合 各 方 對 「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體育班設立辦法」內容，提出需要調整

者大致包含發展運動種類之開放、新設

體育班計畫與實質品質之管控、課程發

展委員會之組成與運作、設班人數之調

整、學生基本學力之保障及體育班績效

之提升等部分，以下即針對相關條文修

訂建議及修訂理由說明。

一、開放體育班發展運動種類方面

依 據 高 中 體 育 組 長 研 討 會 及 部 分

地方教育主管行政機關反映，建議適度

增加發展運動種類，以符合地方實際需

求，並考慮部分發展三類以上之高中體

育班發展，績效均頗為優異，因此酌增

高中體育班發展運動種類至四類。國中

圖片來源：康橋雙語學校

↑康橋為學生舉辦單車環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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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發展之運動種類，除體操、游泳及

少數球類運動必須從小培養之外，其他

學 生 多 數 處 於 探 索 階 段 ， 不 宜 太 早 定

形，不建議增加運動種類，故第五條條

文建議修正如下：    

體 育 班 發 展 之 運 動 種 類 ， 以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 亞 洲 運 動 會 、 世 界 大 學 運 動

會 及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推 動 之 學 生 運 動 賽 會

競 賽 種 類 為 原 則 ； 其 發 展 運 動 種 類 及 設

班基準如下：

（ 一 ） 國 民 中 學 及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班 之 運

動 種 類 ， 每 年 級 設 立 一 班 者 運 動

種 類 以 三 類 為 限 。 但 經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專 案 核 定 者 ， 每 年 級 得 設 立

二 班 以 上 ； 設 立 二 班 以 上 者 ， 體

育 班 並 得 增 加 發 展 一 類 以 上 之 運

動 種 類 ， 惟 至 多 以 增 加 三 類 為

限。

（ 二 ）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體 育 班 發 展 之 運 動

種 類 ， 應 銜 接 鄰 近 國 民 中 學 體 育

班 發 展 之 運 動 種 類 。 每 年 級 設 立

一 班 者 發 展 運 動 種 類 以 四 類 為

限 。 應 經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專 案 核 定

者 ， 每 年 級 得 設 立 二 班 以 上 ； 設

立 二 班 以 上 者 ， 體 育 班 並 得 增 加

發 展 一 類 以 上 之 運 動 種 類 ， 惟 至

多以增加三類為限。

（ 三 ） 體 育 高 級 中 學 設 班 基 準 ， 由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後 實 施 ， 不 受 前 項

一款規定之限制。

二、新設體育班計畫與實質品質之管控

方面

由於往年申請新設體育班之部分學

校，計畫內容與學者專家實地訪視時出

現相當程度之落差現象，因此建議往後

新申請設立體育班之學校，主管行政機

關於學校申辦核准學校設立體育班前，

應 聘 請 專 家 學 者 實 地 訪 視 ， 並 審 慎 評

估。同時為使新申辦體育班之學校於成

立後能順利運作，提升績效，建議先以

運動性社團模式運作，待發展至一定成

績後再考慮申辦體育班，因此增列申請

體育班計畫緣起部分，需增列近年該運

動項目之參賽成績，第七條條文建議修

正如下：   

學 校 申 請 設 立 體 育 班 ， 應 擬 訂 設 立

計 畫 ， 報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 計 畫 內 容

應包含下列事項。

（ 一 ） 計 畫 緣 起 含 學 校 運 動 性 社 團 、 代

表隊、近年參賽成績。

（ 二 ） 學 校 體 育 班 發 展 委 員 會 組 織 及 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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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學 校 訓 練 場 地 、 設 備 、 器 材 及 經

費預算編列。

（ 四 ） 發 展 之 運 動 種 類 、 學 生 來 源 、 招

生 方 式 與 名 額 、 教 師 及 教 練 名

冊。

（ 五 ） 培 訓 與 參 賽 計 畫 、 運 動 科 學 、 傷

害防護及獎勵措施。

（ 六 ） 課 程 與 教 學 規 劃 ， 應 包 括 科 目 、

授 課 時 數 、 學 分 數 及 成 績 考 核 等

項目。

（ 七 ） 課 業 及 生 活 輔 導 ， 應 包 括 升 學 、

補 救 教 學 、 住 宿 、 膳 食 及 交 通 等

項目。

三、課程發展委員會之組成與運作方面

鑒 於 體 育 班 訪 視 時 發 各 校 之 體 育

班課程發展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差異頗

大，而體育班課程發展委員會卻攸關體

育班之發展至為重大，因此有統一規範

之必要，基於現行高中體育班課程發展

委員會之組成與運作模式尚稱順利，確

保體育班之課程品質，因此建議各學習

階段之體育班課程發展委員會均比照高

中之組成與運作模式，第八條條文建議

修正如下：

體 育 班 課 程 發 展 委 員 會 之 組 成 方 式

由 學 校 校 務 會 議 決 定 之 。 體 育 班 課 程 發

展 委 員 會 之 成 員 應 包 括 學 校 行 政 人 員 代

表 、 年 級 或 各 科 教 師 代 表 、 體 育 教 師 或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代 表 、 家 長 代 表 及 社 區 代

表 ， 其 中 體 育 教 師 或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代 表

應 高 於 委 員 總 數 之 三 分 之 一 ， 必 要 時 得

聘 請 學 者 專 家 、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 單 項 運

動 組 織 或 學 生 代 表 列 席 諮 詢 。 學 校 得 考

量 地 區 特 性 、 學 校 規 模 ， 聯 合 成 立 校 際

之體育班課程發展委員會。

四、體育班設班人數之調整方面

由於部分學校反應，體育班學生來

源踴躍，無法容納，建議調整。考量國

中以下之學生不宜過度訓練，且普通班

之 人 數 上 限 也 在 3 0 人 左 右 ， 不 建 議 增

加，高中部分有訓練需求者建議調整體

育班人數上限與普通班人數上限相同，

第十三條建議修正如下：

國 民 中 學 及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班 每 班 招

收 學 生 人 數 以 1 5 人 至 3 0 人 為 限 ，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體 育 班 每 班 招 收 學 生 人 數 不 得 低

於15人，且不高於普通班人數。

五、學生基本學力之保障方面

部分學校與學者專家反應，高中以

下之學生應以培養健全發展之國民為目

標，體育班應以培養具備現代公民素養

之優秀運動人才為目的，亦即體育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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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具備一定之基本學力，保障其未

來生涯發展之可能性，因此，建議各校

應就體育班學生，訂定對外參賽最低課

業成績標準，以保障體育班學生之基本

學力，提升社會生活競爭力，第十六條

建議修正如下：

學 校 應 建 立 體 育 班 學 生 之 資 料 檔

案，並追蹤輔導。

學 校 應 重 視 體 育 班 學 生 之 學 習 生

活，提供課業、生活及生涯輔導。

各 校 應 就 體 育 班 學 生 ， 訂 定 對 外 參

賽 最 低 課 業 成 績 標 準 ， 未 達 標 準 者 應 積

極 進 行 輔 導 並 進 行 補 救 教 學 ， 至 其 成 績

達 對 外 參 賽 課 業 成 績 標 準 ， 始 得 同 意 其

對外參賽。

六、體育班績效之提升方面

本 辦 法 第 四 條 明 定 高 中 以 下 各 學

習階段設置體育班之目標，其中提升學

生之運動成績為三個學習階段共同之目

標，如果已經招收運動績優選手培訓的

體 育 班 ， 三 年 內 未 能 獲 得 直 轄 市 、 縣

（市）前三名或全國前八名之績效，則

有違設立體育班之立意。同時為了避免

學校假借體育班名義，卻未規畫實施體

育班相關課程、訓練、比賽等活動，因

此，建議三年內未獲直轄市、縣（市）

前三名或全國前八名者退場，第二十條

建議修正如下：  

體 育 班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應 命 其 限 期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

情節重大者，應予停辦：

（一）學校違反體育班設立目標。

（ 二 ） 學 校 未 依 核 准 之 體 育 班 設 立 計 畫

執行或未核實編列預算。

（ 三 ） 運 動 教 練 、 教 師 或 學 生 違 反 運 動

禁 藥 管 制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或 影 響 校

譽。

（ 四 ） 學 生 全 年 未 參 加 核 定 招 生 運 動 種

類之比賽。

（ 五 ） 國 民 中 學 與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學 生 參

加 比 賽 三 年 內 未 獲 直 轄 市 、 縣

（市）前三名或全國前八名。

此 外 ， 為 避 免 某 些 體 育 班 全 班 僅

少數人參與比賽，其餘多未曾參賽，有

違體育班經營常態，因此建議三年內體

育班學生對外參賽比率低於60%或未獲

直轄市、縣（市）前三名、或全國前八

名 者 ， 該 種 類 應 予 停 辦 ， 建 議 新 增 第

二十一條條文如下：

國 民 中 學 與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體 育 班

學 生 發 展 之 運 動 種 類 ， 三 年 內 學 生 對

外 比 賽 比 率 低 於 6 0 % 或 未 獲 直 轄 市 、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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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 前 三 名 、 或 全 國 前 八 名 者 ， 該 種

類應予停辦。

結　語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

法〉之訂頒是我國體育班之運作首次取

得法律位階授權訂定之法規，事關體育

班之發展至為深遠，因此，辦法實施至

今雖僅2年多，惟為健全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體育班法制體系，以發揮體育班培養

競技人才功能，於是就103年高中體育組

長會議對修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

班設立辦法〉之反映意見、地方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之反應及綜合研修小組之意

見，提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

立辦法〉修訂方向及說明，供各設置體

育班學校參酌，拋轉引玉，期待各辦理

體育班學校針對本辦法提出修訂意見，

供體育署修正辦法條文之參考，讓體育

班順利運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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